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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变动

时间 

变动

方式 股数（股） 
占股本比

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比

例 

北京中

金景合

创业投

资中心

（有限

合伙） 

合计持有

股份 

8,188,000 5.1975% 0 0.00% 2023

年 4 月

10 日 

执行

法院

裁定 其中：无

限售股份 

8,188,000 5.1975% 0 0.00% 

     有

限售股份 

0 0.00% 0 0.00% 

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

金景合”）持有公司 8,188,000 股股票，占比 5.1975%。由于中金景合因经营期满

未续期被进行强制清算，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京 01 强

清 7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中金景合持有的公司 5.1975%股份已于 2023 年 4 月 10

日过户至其各合伙人（含合伙人之继承人）名下，由中金景合全体合伙人直接持

有，中金景合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 

 

（二）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、行政批准文件、司法裁定书的主要

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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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2023 年 3 月 2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京 01 强

清 7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： 

2023年 3月 28日，中金景合清算组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，

称其所制作的《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方案》中《关于

拟上市公司股票划转过户分配安排》已经合伙人大会表决同意，其中同意人数

占比约 97.29%，同意的合伙份额占比约 99.86%，清算组请求法院裁定确认清

算方案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一条、

第一百零七条、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五

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中金景合清算组所制作的《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清算方案》中《关于拟上市公司股票划转过户分配安排》予以确认。 

 

（三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 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

企业名称 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金创新（北京）国际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12年 2月 2日 

住所/通讯地址 
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3

幢 D栋二层 2165 号(集中办公区) 

经营范围 

投资；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企业管理。（“1、

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

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

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

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

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企业

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

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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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590690506A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强制清算，不涉及资金来源，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

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 

 

 

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4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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